上海财经大学MPA教育中心


上海财经大学MPA中心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节点和注意事项

各位上海财经大学MPA研究生：

中心准备安排在6月5日进行论文答辩，请申请参加6月答辩的同学做好准备。

申请参加6月份答辩的同学，论文初稿一般应在4月30日前完稿，并发给导师。论文最终定稿应在5月16日前。

网上申请流程

请在5月16日前参照“教学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毕业与学位的填写流程”填写开题报告、答辩申请等各项。论文必须事先送交给指导教师，经指导老师同意，方可申请答辩。并打印论文和专业学位有关表格中Z2、Z3、Z4、Z5、Z6表格（注意每份表格所要求的份数，见表格自身说明）（05级的同学还请打印Z1表）。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过论文或承担了研究课题的，请填写Z7。
论文与表格递交

申请论文答辩的同学请在5月17日提交论文和相关表格（注意每份表格所要求的份数，见表格自身说明）。学位申请表必须有导师签字和本人签字（外地学员在征得指导教师同意后，可先统一由合作单位交来，导师签字栏到时候补签）。论文预审纸质文本也可委托中心代为打印。论文电子稿必须由导师发送，并应在5月16日16：00之前发送到我校MPA论文专用信箱shufempa@yahoo.cn，论文电子稿格式：主题和论文题目均为学号+学生姓名+学位论文（如2007252001卞佳颖学位论文）。中心设置了自动回复，如未收到自动回复，请来电询问确认。论文格式如不符合要求，中心不能接受答辩申请。

在学期间有论文发表的同学，请在提交论文与相关表格时把论文原件与复印件一并带来。MPA中心教务秘书核实后在Z7上盖章确认，并装入档案袋。

三、答辩资格预审
MPA中心会立即把论文送交预审专家评阅。中心不晚于5月23日告知同学预审结果。部分同学可能还需要根据预审专家的意见修改论文。预审通过的同学，需要领取盲检号。本人上网进行抽检。具体盲检过程请见后文。

修改后的论文最迟不得晚于5月30日17：00把电子稿发送到上述MPA论文专用信箱。

四、论文正式答辩时间
正式论文答辩时间是2010年6月5日下午13：30-17：00，具体分组与地点请等候通知。

五、论文及表格打印相关工作
（1）请按规定格式编排论文并打印，（请到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或教学系统下载论文写作规范文件）；预审及评阅论文封面不要有个人及指导教师信息，致谢与个人简历都不要有出现个人及导师名字；

（2）打印最好分三次，第一次一本，用作预审，预审通过后第二次打印五本，用作评阅与答辩，答辩通过打印第三次八本正式稿；

（3）相关表格要求：
A、硕士学位申请书（2份）：学生本人填好，贴好照片（一寸），请导师填写意见并签名及本人签名。

B、论文评阅书及自评表（3份）：学生本人填写好学位论文自评表。

C、硕士授予学位信息表（1份）。

D、论文答辩决议书与会议记录（1份）。

F、上海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评分暨表决票(3份)，学生填写好姓名及论文题目。             

六、网上提交论文

论文答辩通过后必须在一周内提交电子版学位论文。网址：校图书馆主页右下角研究生学位论文提交。

七、学位论文双盲评审

所有硕士学位申请人均须参加上海市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双盲抽查。未上网登陆者视论文抽查不合格。
1、论文抽检 

参加2010年6月论文答辩的MPA研究生，领取双盲抽检号后由本人上网进行抽检。论文双盲抽检登录网站：教科网用户请登陆lwms.seei.shec.edu.cn; 非教科网用户请登陆lwms.seei.edu.sh.cn。

2、论文送审 

被抽中者（含同一位导师有3人以上并且姓氏拼音排列首位的申请人），须下载“上海市学位论文双盲检查简况表”并填写一式三份（其中二份经导师签名和院系所盖章），连同一本学位论文（不含导师和个人信息）一起交学科学位办公室送审。   

3、论文送审完成时间

申请人论文送审工作务必在领取抽检号后的两周内完成，即应于2010年6月12日前送交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学位办公室送审。

4、结果查询

论文被送捡者可在2010年8月中下旬登陆该网站，输入本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即可查询评审结果。

5、暂停发放被抽中者的学位证书

由于召开校学位委员会会议时，本次双盲评审的结果尚未获得，为了保证双盲评审制度的有效性，对于被抽中者参加双盲评审的学位申请人，其学位证书暂时由研究生部保管，如其学位论文通过盲审的，可以直接发放；否则，须修改完成后再行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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